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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平安区居民收入平稳增长

2022 年，平安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决策部署，立足

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面对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新冠

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，始终把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社会

发展的出发点，谋求实效，提高居民收入。据住户收支调查结果

显示：2022 年平安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8185 元，同比

增长 4.8%，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。

一、从构成看，工资性收入 17912 元，占全体居民人均可支

配收入的 63.5%，贡献率为 61.6%，拉动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

2.9%，依然是收入的“压舱石”。转移净收入 6897 元，占全体居

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4.4%，贡献率为 23.2%，拉动全体居民可支

配收入增长 1.1%，是收入的重要来源。经营净收入、财产净收入

分别占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9.3%、2.8%，贡献率分别为

3.9%、11.3%，对全体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拉动分别为 0.2%、0.6%。

二、分城乡看，2022 年，平安区城乡收入比为 2.54，比去年下降

0.01 个百分点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城镇居民人均

可支配收入，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，共同富裕取得了新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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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7641 元，同比增加 953 元，同

比增长 2.6%。其中：工资性收入、转移净收入分别占全体居民人

均可支配收入的 70.7%、22.3%，贡献率分别为 61.1%、29.9%，分

别拉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 1.6%和 0.8%，是城镇居民收入的

主要来源。

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4816 元，同比增加 839 元，同

比增长 6.0%。其中：工资性收入、转移净收入、经营净收入占比

分别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前三名，其中工资贡献率为 30.4%，

拉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1.8 个百分点；转移净收入贡献率为

20.7%，拉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1.3 个百分点；经营净收入贡献

率为 20.3%，拉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1.2 个百分点。（详情见表

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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